2025年度定期奖励人员推荐条件
定期奖励人员原则上应从做出突出贡献和具有标志性成果的年度考核优秀人员中产生，须符合（一）至（三）中一条，或（四）至（六）中的某一项： 

（一）长期扎根教学一线，积极承担人才培养任务，在教书育人、课程建设等工作中起到表率作用或做出重要贡献。

1.作为主持人或第一完成人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及以上奖励或省级及以上教学工程项目；作为骨干（限前三名）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全国优秀教材奖、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课程等国家级教学工程项目。

2.获得省级及以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奖、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奖等主流教学技能竞赛奖项。
3.作为指导教师，在教育部认定的B类及以上学科竞赛中获得国家级奖项。
4.个人或作为指导教师在体育竞赛、美术作品展览、音乐表演等方面为学校取得省级及以上重大荣誉。

（二）努力开展科研工作，在科研创新、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或在引领其专业领域学术前沿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1.主持在研国家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2.作为主持人获得省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或人文社科类成果奖。
（三）在社会服务、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主持单个项目累计到账经费理工科不少于100万元、人文社科不少于50万元的横向项目，或主持成果转让、转化项目年度收益40万元以上。
2.作为牵头人获得国家级新标准、新品种证书、新药证书1项以上。
3.咨政类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采纳应用。

（四）在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单位党建工作，履行公共服务的政治责任等方面，表现突出、成绩显著。为学校“双一流”大学创建提供坚实保障与支撑，对学校改革发展关键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取得突出成效。
（五）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表现突出，具有师德先进事迹，为学校正向引导宣传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六）在其他方面取得与以上水平或层次相当的突出成绩和贡献，具体由学校定期奖励工作领导组认定。
本条所规定的项目均要求在研且仅能使用一次，奖励或荣誉均要求2025年获得，所有成果均须以我校为第一单位。骨干成员认定以申报书或相关证书为准。

